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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出口迅速增

加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1]P2在中国经

济及外贸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中外之间的经贸摩擦

一直存在。①自2017年8月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

易摩擦不断升级，有学者将其描述为“232之战”“301
之战”“301+之战”[2]。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

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这一定位也将

影响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截至2019年9月3日，

为化解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两国贸易代表已

经举行了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②基于中美

之间贸易争议愈演愈烈的态势，双方也均将相关争

议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

易战”，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损害了中

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破坏了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为

减少损失，并维护多边经济体制的权威，中国政府对

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在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

(DSB)的同时，亦采取了适当的反制措施。有鉴于

此，本文在阐释单边经济制裁的发展演进及美国现

实应用的基础上，检视美国单边经济制裁存在的法

律争议，进而以《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简称《中方立场》)为出发点，分析我国应对中美

贸易摩擦举措的法理依据。

一、单边经济制裁的发展演进

单边经济制裁是单边贸易措施的一个主要表现

形式。一般而言，广义单边贸易措施的表现形式是，

单方面确认其他国家发生违反协定的情势，不诉诸

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采取不同的方

式：一是直接撤回先前在国际法的框架内给予他国

的某种利益；二是威胁撤回某种利益。前者可称为

狭义单边贸易措施，后者则可称为单边贸易制裁威

胁。[3]WTO成立以前，单边经济制裁，或未经区域经

济组织或多边经济组织认可的一国经济制裁措施，

被认为是一种促进他国遵守国际准则的普遍性手

段。尽管在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的国家中美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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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一指③，但西方国家传统上也会通过采取贸易限制

的制裁措施，以实现一系列的社会目的。[4]P4该阶段，

一国实施单边经济制裁依据其国内法律或政策，国

际法律文件中并无明确条文禁止国家采取上述行

为。因而，单边经济制裁也被频繁地用于实现多种

目的。于是，国外学者就对经济制裁予以宽泛界定，

认为其不仅应包括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强制，还应

包括出于经济目标的贸易战，以及其他为获得国内

政治支持，或仅仅是为了进行惩罚等目的而采取的

经济强制。[5]P9由此，可将单边经济制裁划分为三种

不同性质的行为：单边自助性经济对抗措施、单边法

律性经济干涉、单边外交性经济强制。[6]但不管如何

界定单边经济制裁措施的范围，焦点在于对经济性

质的目标与政治性质的目标的区别的认识。[7]WTO
成立以后，WTO规则对单边经济制裁做出了限制性

的规定，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之后，其成员方有权实

施。但即便如此，WTO规则亦未能有效规范成员间

的单边制裁行为，其例外规定反而成为一些成员滥

用的依据。不过，随着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关系中

的实践，现今已难以清晰地区分单边经济制裁之依

据和目的。相反，当前国际社会上所采取的单边经

济制裁蕴含着多项依据及多层目标。

从单边经济制裁的发展演进可以看出，单边经

济制裁是一国在未经区域或多边经济组织许可及被

制裁国同意的前提下，对另一国或国际团体所实施

的单边行为。单边经济制裁具有以下性质：其一，单

方性。即行为国的单边制裁措施并未获得多边机制

的批准及相对方的认可。从法律角度讲，单方行为

是相对于多边行为而言的，它仅是通过一个法律主

体或集合体里通常被赋予法律人格的单一主体群来

表达意愿进行。[8]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主体，为

应对国际关系变化或其他国家实践的需要，可以在

善意原则下作出单方行为。[9]P23其二，目标性。不论

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抑或多重目的的结

合，行为国均希望通过单边贸易措施迫使相对方做

出制度上的改变、政策上的让步或利益上的减损。④

其三，强制性。虽然单边贸易措施并无多边机制相

配套的强制程序予以保障，但单边经济制裁往往系

经济、政治或外交等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所采用，基

于行为国与相对国之间实力的差异，相对国往往被

迫接受行为国的经济制裁。以我国为例，新中国成

立初期，由于国力较弱，就曾受到过美国、欧盟等西

方国家以及前苏联的经济制裁。 [10]其四，多样性。

经济制裁有多种形式，包括金融制裁、贸易制裁、石

油制裁、粮食制裁等。

二、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现实应用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多边国际机制已成为国际

事务的主导，单边主义措施无法像过去一样大行其

道。即便综合国力强大如美国，其在采取单边经济

制裁措施时，亦极尽办法、找出依据，以做到“师出有

名”。

(一)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依据

第一，国际法依据。除WTO规则外，在其他成

文国际法律文件中，尚无禁止单边经济制裁的有关

规定。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特别委员会在起草

法律原则时，遇到“经济强制”的禁止问题，但最终并

未将“经济强制”列入法律原则规定的禁止范围。

WTO规则的内容既规定了多边约束机制，也规定了

特殊情况下可以选择单边特定措施。但WTO规则

规定采取单边制裁行为的自由取决于：首先，采取该

单边行为并未为WTO规定的原则所限制；其次，它

属于WTO规定的例外情况之一。事实上，它主要是

满足例外情况的规定。[11]P569-570可见，WTO对单方面

经济制裁的实施采取了限制的态度，惟有例外的条

件获得满足方可。WTO所规定的例外情形主要包

括：其一，一般例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
20条、《服务贸易协定》(GATS)第 14条及《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 8条。上述条款规定

了得采取单边措施的不同情形，但所需满足条件的

宽严度并不一致。例如：GATT第20条中，第1、2、4、
10款要求采取措施是必要的，而第 3、5、7款则要求

措施是有关联的即可。此外，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

序言中“武断的或不正当的歧视，或者形成对国家的

变相限制”。⑤其二，特殊的贸易救济措施。GATT第

6条与《反倾销协定》，GATT第 16条与《补贴与反补

贴协定》、GATT第 19条与《保障措施协定》和G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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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其三，安全例外。GATT第 21条、GATS第

14条、TRIPS第73条，上述条款有关安全例外的规定

内容相似。但是，与一般例外不同，安全例外的先例

极少且从未被成功援引过，WTO争端解决机构没有

对GATT第21条进行过解释和适用。[12]

第二，国内法依据。除非相关国家存在特殊的

法律关系，一般国际法并不包含一项与其他国家维

持经济关系的权利，作为主权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原

则上也因此有权制定单边贸易措施。⑥在国际公约

无禁止规定的前提下，一些国家出于本国国家利益

的考虑，依据本国国内法亦会做出单边制裁措施的

决定。美国是当今对外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最多

的国家，其国内法依据拥有一套完备的立法体系：由

国会立法、行政法规、总统命令及专门制裁法案构成

的一个层层递进的立法、执法、司法的互动机制，起

核心作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与《国家紧急

状态法》以及作为相应补充性规制的《爱国者法案》

和《国防授权法》。[13]此外，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国

会还可以紧急通过相应的制裁法案，如《伊朗制裁法

案》；美国总统及相关政府部门亦可能通过颁发行政

令启动单边经济制裁。

(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单边制裁措施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经常采用经济制裁和贸易限

制的单边措施，其经济制裁措施影响的范围远超想

象。其一，禁止货物直接出口到受制裁的国家、禁止

与受制裁国家的企业或自然人进行贸易，即美国辖

区内的居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将无法与受制裁国居

民进行贸易往来活动。不仅包括直接的贸易往来，

如产品的进出口；还包括间接的贸易关系，如经由欧

盟转售至被制裁国。此外，多数美国经济制裁措施

还禁止直接或间接的服务贸易。其二，多数经济制

裁禁止美国企业的关联企业与被制裁国企业或个人

之间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货物、服务贸易，这些具有关

联性的企业包括：受批准方能进行交易、为履行做担

保、被管理、依据商业规划进行贸易、依据法律规划

进行贸易、需承担法律风险、提供商业机会等的企

业。[14]P54-55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依据其国内法

对其他国家发起了一系列的单边经济制裁措施。

2017年 8月至 2019年 6月G20大阪峰会间，美国对

中国实施了多次单边经济制裁举措：其一，2018年3
月，依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节，经调查

后所形成的《钢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报告》及

《铝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报告》，美国总统宣布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及铝分

别加征 25％和 10％的关税，并在 3月 23日正式实

施。其二，2018年4月，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1节，经调查后所形成的《根据 1974年贸易法 301
条款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行为、政

策及做法的调查结果》(简称《“301条款”调查结果》)，
美国总统宣布了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措

施，包括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在

WTO起诉中国、限制中国对特殊领域的投资行为

等，并于 4月 4日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 1300余种进

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三，针对中国采取的适

当反制措施，美国于 2018年 6月 15日，对中国 1102
种产品总额 500亿美元商品征收 25％关税；2018年

7月 11日，美国政府发布对中国额外 2000亿美元商

品加征 10％的关税的措施，并分阶段逐步予以实

施；2019年 5月 10日，美国对中国 2000亿美元商品

开始加征25％关税。2019年6月29日G20大阪峰会

召开，中美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

启经贸磋商。⑦

三、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法理检视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使“美国再次强大”的理

念下，其贸易政策上也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包括双

边贸易在内的贸易平衡；第二，操纵货币以获取不公

平贸易优势；第三，不合理的贸易协定。[15]P262-263近年

来，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美国欲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打破原有的、相对稳定

的全球经贸格局。2017至2019年间，美国与其主要

贸易合作伙伴重新谈判并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且

正在与欧盟、日本以及中国谈判。⑧此外，其还向多

国挑起贸易摩擦，并实施单边制裁措施，严重影响了

国际经贸秩序。

(一)美国单边经济制裁与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早已是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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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

织成立、运作的基石。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一国依据

其国内法即发动对他国的制裁，就有将他国置于其

国内法管辖之疑，涉嫌对他国主权的侵犯。长久以

来，美国单边经济制裁一直颇受争议，引发了国际范

围内就其有效性及作用的广泛争论。赞成者认为，

单边制裁措施在界定、明确国际标准并将国际标准

国内化的过程中体现了重要的作用。[16]P87由于政策

选择手段的优先性，仅仅因为对外制裁存在局限和

缺陷而对其加以否定，是不严谨的，除非能找到比经

济制裁更为有效的手段，否则不能轻易取消这一政

策。换言之，对外经济制裁的优劣得失应当在与其

他政策的对比之中来加以判断，而非仅仅从其自身

来考量。[17]P90反对者则认为，美国的对外制裁政策是

少数利益集团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向政治决策者施

加压力的结果，很多对外制裁政策甚至明显违背美

国的国家利益。针对他国特定群体的制裁是对他国

主权的粗暴干涉，而在实际执行制裁的过程中，美国

有选择性地对部分政府行为实行豁免又构成严重的

歧视。这样的制裁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违背了民主

的实质，将统治阶级与人民分裂开来。联邦法院及

各州对于这种行为的默许，进一步损害了美国与别

国，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18]P128美国单边对

外制裁不仅很少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甚至使得美

国公司在对外竞争中丧失竞争力，并且损失了大量

的利益。[19]P40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作为一种非暴力的

强制性外交手段，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运用的确可以

起到武力难以发挥的作用，但是经济制裁发挥的作

用是有限度的，甚至往往会激起被制裁方更激烈的

反抗。并且，制裁本身也会对美国自身的经济贸易

带来巨大损害。 [20]P327不难看出，上述不同的主张多

从美国经济制裁措施的动机、表现入手，重点关注于

其所引发的社会效果，而忽略了美国采取单边经济

制裁措施的依据。事实上，尽管美国的对外经济制

裁政策也追求经济目的、文化目的等，但绝大多数情

况下都是以改变被制裁国的政治体制、执政党派以

及政治领导人作为其最终目的。冷战结束后，这一

政策目标往往体现为在目标国内推动建立民主化体

制、并通过控制、干涉或影响其国内大选来确保选出

美国利益在当地的代理人。[21]P216“301”调查后，美国

报告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

许可限制”、“对外投资政策不合理”、“关于知识产权

盗窃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不合理”以及其他一些涉及

到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问题，

上述内容均是中国国内立法、行政管辖的内容。美、

中均是WTO的成员国，对于上述美国报告涉及的内

容均是WTO规则规范的范围，且对于成员国是否违

反、如何评判以及违反后如何处理，WTO规则均有一

整套相应的规定，并对可否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

亦作出了规定。根据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

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美国政府无权依据其国内法

对他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等作出评判，并要

求他国根据其要求予以“改正”。美国报告不以WTO
规则为依据，反以其国内法作为标准，对中国政府的

相关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及经贸举措的适当与否做

出评判，是将中国政府作为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对

象，有罔顾中国经济主权、立法主权之嫌，亦与国际

法的基本原则不符。

(二)美国单边经济制裁与联合国大会决议

倡导多边机制的联合国一直反对成员国对外发

动单边经济制裁，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如200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消除以单方对外强制性

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第 6号决

议、2008年通过了《阿拉克宣言》，旨在敦促各国避免

实施任何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金

融、经济或贸易措施，2011年通过了关于《以单方面

经济措施作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

手段》的第 189号决议、2018年通过了关于《必须终

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

第 8号决议等，目的就是引导国际社会通过多边机

制，消除单边制裁措施。联合国大会决议在国际法

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体现了国际法两类渊源的要素，

即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这就意味着联合国大

会的某些决议也以多种方式代表着国际法。[6]此外，

联合国大会并非不承认经济制裁在国际社会中的作

用，而将其纳入多边体制内，作为制裁违反联合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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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制度的国家、组织或团体的有力手段；并规定只有

联合国安理会在认为必要时，依据《联合国宪章》第

七章所规定的程序方能授权相关国家实施多边制

裁。这类制裁反映了联合国成员的共同意志，代表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意见，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和可

执行的，受制裁国亦应严格遵守。2004年6月18日，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11届大会通过了《圣保罗

共识》，该共识第80段明确表示，使用与WTO规则不

一致的单边行动将对国际社会朝着非歧视、公开的

多边体系做出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 [3]P182017年以

来，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发起的单边经济

制裁措施即名为维系世界“公平”贸易，实则坚持“美

国优先”的理念，要塑造和改革WTO，以确保美国所

提出希冀通过WTO对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做出

裁定的效率和能力。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单

边经济制裁措施，其依据是美国国内法，所采取的措

施系通过美国政府决议后再由相关政府部门实施，

显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且美国“232调

查”“301调查”并非如其冠之以的为“实现美国经济

复兴”的经济目的，而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实现打

击中国的崛起，维系其全球霸主的政治利益。这显

然背离了联合国大会系列决议及国际多边体制的精

神，也对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国际组织所享有的做

出多边经济制裁的权利提出了挑战。

(三)美国单边经济制裁与WTO规则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

所实施的单边经济制裁措施，与其坚持的国内法与

国际法之间关系准则相矛盾。就国际法和国内法的

关系而言，理论上一直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说。

“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的区别只是理论上和观念上

的，各国间在适用国际法方面，并未显得有多么大的

区别。”[22]P93当代国际商业和政治社会的相互依赖性

与盘根错节的紧密关系使得任何国家的几乎每一个

行动都会对整个国际体系以及其他国家正在考虑的

决定产生很大影响。随着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开

始出现如何平行地处理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作用以

及关注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内法律秩序与治理整个国

际社会的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23]P103-104国际体系要

求一国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但是，国际法通常

不要求一个国家以特定的方式或通过特定的体制或

法律来履行那些义务。[22]P90一般而言，一国的宪法会

明确国际法在本国的地位。美国宪法并未对国际条

约在其国内法律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做出明确规定，

但从美国《宪法》第6条可以看出，作为法律，条约和

国内法律地位平等，且均应遵从于宪法的限制性条

款。所以，根据美国宪法，国际法(如同其他联邦法)
已高于其组成部分的州法。所有州(或某州，如纽约

州)也许不能违反国际法，但是，联邦政府能够实施

针对州政府的国际法。法院，包括联邦和各州的法

院，将国际法的效力置于州法的效力之上。[22]P99-100由

此，美国学者将国际条约分为“自执行条约”与“非自

执行条约”，前者能够在国内自动执行，无需任何国

内立法；后者则要求使其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在美国

适用并约束美国法院。自执行条约作为本国最高法

律的一部分直接在美国适用，但那些被视为非自执

行的条约必须经过立法的转化，在转化之前，被认为

在法律上不能对美国公民和机构实施。 [24]P635不过，

如何才能知道某个国际协议是自执行还是非自执行

的条约，美国法院亦无统一标准。然而从“埃迪诉罗

伯逊”⑩案中，似乎可见端倪：如果是确定公民私人的

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条约，就可以成为本国法律的一

部分。相反，如果涉及政治问题，该条约则是非自执

行的。[23]P130以《建立WTO协定》为首的 19个协定以

及记载164个成员具体承诺的议定书，构成了一整套

国际贸易规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P132然

而，WTO规范和协调成员政府货物、服务、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多边贸易体系的协定，均直

接涉及成员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并不直接规定成员

所属公民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所以，WTO系列协定

均是非自执行的。WTO规则和乌拉圭回合订立的各

项条约并不会自行贯彻在美国法律之中，因此它们

不能自动变成美国法律的一部分。[25]P305根据美国坚

持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在制定其国内法

履行WTO规则义务时，不得与WTO规则相冲突。以

WTO为代表的多边经济体制已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

结构，对单方面经济制裁的实施采取了限制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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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3条
强调“多边体制的强化”，从该条第 1款、第 2款第(1)
项之规定可以看出，WTO要求成员在产生争议后，均

应按照其规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和程序处理，成员不

得对已经发生违反WTO义务或妨碍WTO目标实现

之行为自行做出决定。当然，这一条并不影响成员

在符合WTO协定规定的条件下，采取单边措施来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像经常发生在民主政体国家

中的那样，当政治力量间就那些已觉察的国际不法

行为做出合适回应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

经济制裁就成为一种简单的折中选择：不一定是最

合理的选择，但却是结果最好的选择。 [26]P201此次中

美贸易摩擦，即便美国认为中国存在“不法行为”，亦

应依据WTO规则提交DSB予以裁决，但其直接依据

国内法认为中国存在“不法行为”，并对这些不法行

为予以遏制，于是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这就涉及到

美国实施单边经济制裁所依据的国内法是否与WTO
规则相违背，美国政府是否有权对其他国家政府行

为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美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

合WTO规则等问题。

第一，“232调查”所涉WTO规则争议分析：本次

美国“232条款”调查肇始于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

以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及铝产品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实施调查。结论认为：钢铁和铝制品对美国国家安

全至关重要，目前进入美国市场的钢铁及铝制品的

数量对美国钢铁业、铝行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严重削

弱了美国经济，是导致美国国内经济疲软的一个原

因。从而建议总统立即采取行动，通过配额、加征

关税或限制进口来消除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2018年 3月，美国宣布自 3月 23日起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多个国家的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
的关税。其中，涉及中国30亿美元的钢铁及铝产品

受到影响。随后，为回应其盟友的利益诉求，美国又

分别对欧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予以延长豁免期。

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各国应当遵守其

所加入的公约、条约或协定，包括国内法律的制定、

法律的解释、法律的执行和适用亦不得与其加入的

国际公约、条约或协定相冲突。就“232条款”规定而

言：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其有权为本国安全利益制

定相应的保障措施，惟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及执行与

公约、条约及协定之规定不相冲突即可。但“232条
款”授予总统几乎无限制的行政裁量权，后者可以国

家安全保护为由，对进口做出“调整”。[27]“232条款”

关涉国家安全，与之相对应是WTO一揽子协定中有

关安全例外之规定，如GATT第 21条、GATS第 14条
之二及TRIPS第73条。在面对中国、加拿大、欧盟等

9个WTO成员的质疑时，美国做出了类似的答复：依

“232条款”进行的调查关涉美国国家安全，DSU无权

或无能力审查及处理。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

通过援引WTO安全例外完全将WTO争议解决机制

排除在外。然而，这一目的难以实现：其一，尽管

GATT第21条存在解释的空间，GATT第21条对得享

安全例外的物质范围的规定还是相对明确的，即与

“裂变材料”和“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质”相关，而钢铁

和铝产品显然不属于此类物质。其二，关于当事国

援引条约存在不同解释的情况，应适用条约解释规

则进行解释，不论当事国是否为《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28]根据《条约法公约》

第 31条所规定的条约善意解释之原则，GATT第 21
条的主要目的是战争防御或应对国际关系中的紧急

情况，与美国对于钢铁和铝产品的征税从表面上看

关联度较弱。此外，该例外规则之适用尚需援引成

员举证证实例外情形的存在。当前，美国尚未对钢

铁、铝产品的进口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真实有

效的证据。其三，对GATT第21条第2款第3项中的

“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从该条款的上下文及文

意上看，“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与“战时”用“或”

连接，表明两者系同等或类似的情形，且本款第1项
及第2项中所列举之贸易对象均用于战争或制造战

争所使用武器之物品或原料，此种“紧急情况”应是

国家已濒临战争状态。“战争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

急情况”是指可以由专家组充分审查的客观事实情

况。这两个术语的解释都应考虑到相关的国际法，

“战争”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对彼此使用武力的情况，

“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的概念比“战争”的概念更

广泛，战争是紧急情况的一个特殊例子。因此，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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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战争的情况下，后者也必须具有类似战争的显著

的紧急情况。而当前美国启动单边经济调查所涉的

国际关系，除美国主动挑起与他国的矛盾外，并无其

他濒临战争的情形，至于美中及美国与其发动“232
调查”所涉的其他国家之间更未处于“国际关系中的

紧急状况”。其四，根据GATT第 21条之规定，只有

“基本安全利益”需保护时方可援引该条之例外，这

就涉及何谓“基本安全利益”的解读，及至WTO时

代，虽然就涉及GATT第21条的争议成立了专家组，

但专家组一直没有机会行使解释权。 [27]P160不过，基

本安全利益应当相对于一般安全利益而言，只有当

安全利益之违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国民的生命、财

产，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受到威

胁时，方能称之为基本安全利益。此外，基本安全利

益应是无法取代、无法分割，不会轻易发生变更的利

益。此次美国辩称其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受损而启动

“232调查”，但从2019年3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显

示：“2017年6月，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18年四个

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2.0％，失业率

将下降0.1个百分点，降至4.2％，就业增长率将平均

每月10.7万个就业岗位。”这证实特朗普政府为了实

现其自身目的，以至于“内外不一”：对内，为赢得民

众的支持，大肆宣传其经济策略的成果，包括经济增

长、失业率下降等；对外，宣称钢铁及铝制品的进口

“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是导致美国国内经济疲软的

一个原因”。同时这也表明，非但美国的基本安全利

益未受影响，经济、就业率、产业结构等均在向好发

展。其五，对某一措施是否违反了国际条约的相关

规定的判断，不仅需要看采取该举措是否有合法的

依据，还应看该举措具体的实施目的、实施手段及实

施效果。如果某一举措，尽管其依据是国内法，但若

其达到的目的、采取的具体措施、产生的国际效果完

全符合某一公约规定的行为，那么，在评判该举措的

合法性、适当性及如何应对时，应以相应公约为依

据。美国依据“232”条款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附加

关税之举措，实质上是《保障措施协定》规定之内容，

因此，其具体实施时应符合上述规定，而美国拒绝承

认该举措系保障措施的性质，中国及其他国家有权

诉诸DSB。
第二，“301调查”所涉WTO规则争议分析：2017

年 8月 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正式

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出具《“301条款”调查结果》的报告，随

后在4月3日，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价值约500亿美

元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7月 6日，美国政府又宣

布对原产于中国的3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
的关税；在中国采取适当反制措施后，美国又变本加

厉，对中国加征更高数额的关税。其一，WTO专家组

曾认为“301条款”本身的若干内容不符合WTO规

则，但由于美国总统提交了《行政行动声明》承诺遵

守WTO规则，因此专家组认定“301条款”并非不符

合WTO规则。1998年欧洲共同体(欧共体)诉美国

“301条款”案中，专家组认为，应当尊重和理解各国

法律制度的特殊性，“301条款”所体现出来的便是现

代经济立法规则中的共有现象，即立法与执法问

题。对于某个条款在WTO下是否具有合规性，不能

仅看立法条文的规定，而是应当结合该条款的执行

与适用。在得到美国总统的《行政行动声明》后，专

家组最终认为，《1974年贸易法》第 301-310条并非

与WTO规定的成员义务不一致。“301条款”以不

对抗WTO及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为前提获得容忍，

并得以继续存在。可见，虽然WTO专家组最终并未

明确“301条款”违反WTO规则，但基于多方利益的

权衡，尤其是在美国政府承诺遵守WTO规则的前提

下，方做出上述决定。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国际社会

及专家组对“301条款”实质上持否定的态度，惟迫于

美国之压力，只能维持现状。其二，根据《1974年贸

易法》第301节(a)(b)项的规定，调查基本涉及两种情

况：违反贸易协定或其他国际协定；虽然不违反协

定，但属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从而给美国商业造成

负担或限制。也就是说，如果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

符合前者，则美国应该诉诸DSB；而如果符合后者，

则可以采取限制进口、加征关税等措施。此次美国

对华发起的“301调查”，确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
节(b)项为依据发起。但诚如前述，评判某一措施是

否与国际法规则不符，不应仅看立法依据之内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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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察该措施的目的、具体实施、适用和国际效果。

本次调查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提出了五

项指控：(1)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2)歧视性技术

许可限制；(3)不合理的投资管理制度；(4)窃取知识产

权及商业秘密；(5)其他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行为、政

策和实践。上述指控中，第一、二、四项均是涉及知

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而TRIPS已有相关规定，第三项

则涉及TRIMS之规定，因而即便美国对中国上述四

项内容持有异议，亦应依据TRIPS、TRIMS之规定，在

WTO的框架之内解决，而不应依据国内法启动调

查。至于第五项指控，美国亦未提出充足的证据予

以证实。其三，在WTO规则框架内，成员只有依据

WTO的相关规则并按相关程序方得采取加征关税、

停止关税减让等举措。此次美国在依据“301条款”

启动调查后，未经WTO相关程序即单方做出对华加

征关税的举措，违反了GATT第 2.1条关于遵守关税

减让承诺的规定。其四，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法律

体系离不开强制措施的保障，但经济制裁作为一种

强制措施，其使用必须遵守现行国际法原则。[10]P70以

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及其通过的相关规则，体现

出一种摒弃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的趋势，在国际

经贸领域亦趋向排斥单边经济制裁。在WTO框架

下，除非在满足规定的条件后，经WTO授权，并依据

相应程序，否则成员不得采取单方面制裁措施。

如上所揭，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启动“232调查”

“301调查”，并对中国实施的单边经济制裁，与其坚

持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准则相矛盾；即便

美国认为中国存在调查报告所列的“不当之处”，亦

应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诉求，寻求多边机制予

以解决；美国未经WTO依据相应程序作出评判，仅

根据前述调查结果单边作出经济制裁，与WTO规则

的要求不符。

四、中国应对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理据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经济

格局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29]特朗普上台之后的

美国政府，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大行单边主义之

道。实质上，美国并非反对全球化，而只是反对不符

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美国并非反对多边或全球性

规则，而是对现行的多边或全球性规则不满。 [30]国

际法的有效性被假定为一种权力制衡，如果没有国

际共同体的利益，也没有权力制衡，就没有国际

法。[31]P370然而，贸易战不同于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可

以在WTO或相似的争议解决框架之下予以和平解

决，贸易战起源于贸易摩擦，但需要综合WTO框架

下及WTO框架之外的方式方能解决。[32]P395所以，为

保护本国利益，必要时，受到单边经济制裁影响的国

家或地区可以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采取反制措

施。国际法律秩序影响了国际关系的进程，它促进

了国际社会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33]反措

施就是在这种转变的环境之下，面对不法行为侵害

的国家所享有的一种自我保护权利。反措施类似于

自卫，是针对他国在先的国际不法行为所采取的应

对措施，因此，反措施是防卫的“盾”而不是进攻的

“矛”。200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在规定

国际不法行为制度的同时，第22条及第三部分第二

章共七个条文也规定了针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采取的

“反措施”制度。《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不能被认为是

有约束力的法律，但却是该领域规则和标准发展演

变的指南。[34]P100这也是“反措施”存在合理性的法理

依据。在面对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时，2018年9月，

中国政府发布了《中方立场》，从八个方面阐释了中

国对当今世界经济、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立场，显示

了中国的国际担当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针对美国

挑起和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始终坚持“不愿

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这个立场既

表明了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意愿，也是中国根

据国际法反制美国单边采取制裁措施的合法选

择。[35]

(一)《中方立场》契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条约必须信守”是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也是条

约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构成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

基础，每一缔约方都应当遵守在条约中所做的承诺，

这是自然之理；诚实信用是国际交往的基石，缺少这

一点，整个国际社会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36]P55依据

《条约法公约》第60条规定，在一缔约国违反条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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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违约影响的当事国有权暂停或终止履行条约之义

务，以保护其利益。由此可见，援引该条款暂停或终

止履行条约之义务，尚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所涉

争议条约并不排斥《条约法公约》之适用；第二，条约

缔约国存在重大违约之情事；第三，欲援引该条款暂

停或终止条约义务的缔约国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第一，WTO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维系其运转

并实现其目的保障的就是WTO系列协议，这些协议

得到了所有成员的认可，各成员亦应秉承善意信守

并履行。《条约法公约》序言中强调：“……鉴悉自由

同意与善意之原则以及条约必须遵守规则……”，第

26条还明确规定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就条约的有

关制度而言，《条约法公约》与WTO规则之间，是“一

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制度失灵”的

情况下，“一般法”可以取而代之。 [37]中美两国均是

WTO的成员，在“232调查”及“301调查”后，针对美

国依据上述调查结果采取的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举

措以及中国对美国所采取的适当反制措施，中美两

国分别向DSB提出了诉求。DSU第23条虽然对成员

寻求对WTO规则义务违反的救济须援引遵守本谅

解的规则和程序，但针对美国多次对中国加征高额

关税，明显违反WTO规则之举措，WTO规则既不能

提供快速有效的处理方案，亦无临时保护或减损措

施的规定。WTO规则的“制度失灵”及“制度空缺”，

无法为成员所面临的可能对国家基本利益构成迫在

眉睫的损害提供有效的救济方式，成员应该有权援

用一般国际法中的规则来应对这种“制度失灵”。[37]

因而，作为一般法的《条约法公约》可以适用于中美

基于“232调查”“301调查”所引发的WTO规则下的

争议。

第二，在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

单边制裁措施中，有以下严重违反国际条约、双边声

明及公开承诺的违约情形：其一，如前所揭，美国对

华启动的“232调查”及依据调查结果采取的后续措

施，违反了《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美国对华开展的

“301调查”及依据调查结果采取的后续制裁措施严

重违反了WTO的相关规定。此外，美国的单方经济

制裁也违反了DSU第23条的规定。其二，WTO所规

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目的与圭臬就是使所有外国

商品处于同等的竞争地位。最惠国待遇包含范围广

泛，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货物的进出口，与货物进出口

相关的支付管理、税收与其他费用的征收办法、货物

的检验检疫、特定货物享有的优惠政策等。而且，

WTO一成员给予他国或地区的不是某些利益、某些

产品，而是“任何”利益与“任何”产品。在美国启动

国别豁免谈判并授予国别豁免的过程中，中国始终

没有被暂时或永久地豁免232措施关税，甚至没有得

到谈判机会。 [38]美国在基于“232调查”结果向多国

出口至美国的钢铁及铝产品实施征收高关税的举措

后，考虑到其盟友的呼求，美国多次对部分国家推出

关税豁免及豁免延期的方案。在美国对外的同一贸

易举措中，同作为WTO的成员国，出口至美国的钢

铁及铝产品理应享有同等之待遇，而美国则对中国

区别对待，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三，GATT第

10.1条是透明度原则的规定，该原则要求成员必须

公开“那些会损害某一公、私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的

机密材料。”不论是“232调查”，还是“301调查”，美国

发起调查的机构除发布最终的书面结果外，对这些

报告的形成依据、过程、所涉内容的证据等均未向外

公开，尤其是在受调查国提出质疑，要求美国解释说

明进口钢铁、铝产品何以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时，美

国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解释说明。显然，美国

的上述做法并未达到GATT有关透明度的要求。其

四，违反了“中美经贸联合声明”的规定。2018年 3
月，在美国发布“301调查”结果，单方对华加征关税，

且在中国反对无果，欲进一步加征关税时，2018年5
月19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进行磋

商，最终发表了“中美经贸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就

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共识。但仅仅时隔10天，美国就

推翻磋商共识，宣布将继续推进加征关税计划，并于

6月 15日付诸实施。“中美经贸联合声明”是中美两

国代表在权衡利弊、反映两国民众呼求的基础上形

成的确保中美双方停止“贸易战”，开展友好协商解

决贸易摩擦的原则性共识。但美国推翻磋商共识，

继续加征关税之举既是对两国民众要求停止“贸易

战”呼求的忽视，亦是对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的公然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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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其五，违反了美国政府《行政行动声明》的承

诺。在欧共体诉美国“301条款”案中，为避免WTO
专家组对“301条款”在WTO下是否具有合规性做出

判断，美国向专家组提交了《行政行动声明》，从而使

得“301条款”以不对抗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

则为由继续存在。此次，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条
款”及后续所实施的系列单边经济制裁措施违反了

WTO有关“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争端解决机

制规则等的规定，与其提交的《行政行动声明》不符，

明显违反了美国政府的上述承诺。基于上述美国一

连串严重违反国际条约、双边声明、公开承诺行径，

中国完全可依《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中止对美国的

关税减让。

第三，对是否存在违反条约的判断，应以违反条

约国实施违约行为之时作为判断时点，而不应以事

后守约国的行为为准。此次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

擦，虽然中美货物贸易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中国并未

违反WTO规则的规定。《中方立场》综合考虑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

地销售额三项因素后，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实质上获

益大致平衡，而且净收益上美方占优。根据国际法

“不法行为不获益原则”，[39]P453作为实施不法行为的

美国，其反而将中国采取的适当反制措施诉诸WTO，

是在滥用DSU所赋予成员的权利。此外，即便条约

规定了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当一缔约国实施了严

重违约情事时，守约国亦得采取适当措施以维系本

国利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21条、第 25条分别

对面临他国不法行为侵犯或影响时，得采取“自卫”

措施以及“危急情况”下的紧急自救措施。

(二)《中方立场》符合WTO规则

除前揭国际法基本原则所述依据外，《中方立

场》亦完全符合WTO规则的相关规定。

第一，针对美国依据“232调查”加征关税之行

径，中国、欧盟等WTO成员认为美国此举完全是一

种保障措施，因而应按照《保障措施协定》第 8.1条、

第12.3条的要求，美国需向中国、欧盟等国家提供事

先磋商的充分机会，而美国却否认将“232调查”定性

为保障措施，亦未按上述条款的规定与受影响方进

行磋商。中国已提交主张认为美国基于“232调查”

而加征关税的行为是对WTO规则的违背，在这一主

张的前提下，尚需证实美国上述行为是保障措施，且

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第 11(C)条例外情形之规

定。WTO上诉机构曾在印度尼西亚钢铁产品保障措

施案中，对如何判断保障措施做出过评判。上诉机

构认为，必须满足两个要件：(1)该措施必须部分或全

部中止GATT义务或撤销、修改GATT减让；(2)该中

止、撤销或修改必须用于防止或救济进口产品对成

员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27]根据这

一评判逻辑，美国在“232调查”所形成的报告结论完

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此外，美国“232调查”及事后

实施的单边经济制裁措施也不符合《保障措施协定》

第11(C)条例外情形之规定。因此，中国有权将美国

“232调查”所实施的加征关税行为诉诸DSB以寻求

救济。

第二，美国的“301调查”必须受到现行WTO规

则的限制，但该限制只涉及美国实施301条款的程序

问题，并未涉及美国根据301条款采取措施的正当性

问题。 [35]鉴于美国已经依据“301调查”的结果实施

了单边经济制裁措施，我国相应采取了适当的反制

措施，这些措施是依据WTO规则相关规定的合理选

择。其一，中国反制措施在DSU第 23条第 1款的适

用范围之外。中国针对美国的单边经济制裁所采取

的适当反制措施，是在紧急情况之下，为避免重大损

失而被迫采取的及时减损行为：主观上，并无违反

WTO规则之意图；客观上，所采取的行为仅为减少美

国单边经济制裁对中国造成的损害，并未超越美国

实施制裁的范围；效果上，反制行为仅减少了部分损

失，与美国经济制裁导致中国的损失相去甚远。因

此，中国的反制并未影响WTO规则的适用，相反，中

国尊重WTO规则，并一直在寻求WTO规则的救济。

其二，中国反制措施享有《WTO协定》第9条第3款所

规定的“例外情况”之下的豁免权。自特朗普政府上

台以来，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

先，其退出了一系列的多边协定；其次，其与多个合

作伙伴重新签订了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

最后，其挑起与多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尤其是针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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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无疑对

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两国民众均产生严重的影

响。此外，在中美达成“中美经贸联合声明”的基础

上，美国公然推翻共识，并接连违反WTO规则的规

定，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多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种种

迹象表明，此时中国所面临的中美经贸环境已处于

特殊的“例外情况”，中国有权因此种情形采取相应

的反制措施，并得享WTO的豁免。其三，中国反制

措施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而采取的必要措

施，属于GATT第 21条所规定的安全例外之情形。

虽然安全例外是GATT中最为宽泛且最具争议性的

例外条款，但由于该条款包含诸多“其认为”的规定，

给予了成员自主判定的空间，即成员拥有“自决

权”。[40]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美国不断的加征关税，已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可以认为该情形已经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安全，

从而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注释：

①目前，在WTO正在处理的争议中，中国作为请求方的

21起、作为被请求方的 44起、作为第三方参加案件的 173
起。参见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by_
country_e.htm，2019-09-17.

②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参见http://www.
mofcom.gov.cn/article/ae/ldhd/201909/20190902896370.shtml.
2019-09-16.

③美国建国后，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目的多次对外采取

经济制裁措施：一战前，1807年美国为应对英国和法国抓捕美

国水手而通过的“禁运法案”；一战至二战，1921年美国及国际

联盟针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冷战期间，1963年美国针对越

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制裁；仅上世纪 90年代，美国即针对

35个国家发动65次单边经济制裁。参见潘锐 .美国国际经济

政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08-212.
④经济制裁的目标至少有五类：使被制裁方发生政策改

变，使其政局不稳，破坏制裁对象的军事冒险行动，使其丧失

军事发展潜力以及其他政策目标。参见[美]霍夫鲍尔等著：

《反思经济制裁(第3版)》，杜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5-8页。

⑤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Gasolne, WT/DS2/AB/R,

29April 1996, p. 22.
⑥ChristophOhler, Unilateral Trade Measures,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4. 转引自韩逸畴：《论国际法中的单边贸易措

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年第2期。

⑦新闻发言人系列谈话，参见 http://www.mofcom.gov.cn/
article/ae/ag/，2019-09-15；2020年 1月 15日，经过多轮谈判，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签署。

⑧参见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19), p. 6.
⑨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 40-41.
⑩112 U.S.580(1884)，254.该案中，法院认为条约一般会

涉及两类事项：私人的权利及缔约国的权益。

美国商务部《钢铁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报告》第18-
20页，《铝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报告》第18-19页。

United States-Certain Measures on Steel and Aluminum
Product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T/DS544/2,
WT/552/9, WT548/13.

Russia-Measures Concerning Traffic in Transit-Report of
the Panel-Addendum, WT/DS512/R/Add. 1, p. 84.

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2条之规定，本次美国

对华发起的“301调查”由美国贸易代表主动启动。

United States-Sections 301-310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Report of the Panel, WT/DS152/R, p. 8., p. 12., pp. 350-351.

美国贸易代表执行办公室：《“301条款”调查结果》第

7、22、34、102、106页。

“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参见 http://www.xin
huanet.com/world/2018-05/20/c_1122857979.htm.2019-08-17.

Indonesia- Safeguard on Certain Iron or Steel Products-
AB- 2017- 6-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490/AB/R,
WT/DS496/A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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